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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的第三个版本。
本书在全面回顾和反思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了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基本理论范畴以及
研究方法问题。
本书对支撑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四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讨论了刑事诉讼的宪法基础
问题、程序正义理论、程序生制裁理论以及刑事诉讼构造理论。
本书还结合新近兴起的量刑程序改革和刑事和解运动，提出并论证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量刑
程序的独立性理论与合作性司法理论。
本书倡导一种从经验到理念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从中国的法制改革和法制经验中提出概念，总结出制
度形成的规律，并进行适当的理论概括和抽象，然后，尽可能地将作者的理论与中西方相关的主流理
论进行学术上的对话。

 追求法学理论的创新，而不是简单地推动立法修改和司法改革，这是作者的基本学术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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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瑞华，男，1967年2月生，山东聊城人。
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在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任兼
职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学士(1989)，中国政法大学硕士(1992)，中国政法大学博士(1995)，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博
士后研究人员(1995～1997)，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2002)。
1997年起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任教。

研究领域主要有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法学、司法制度、程序法基础理论等。
独立出版的著作有：
《刑事审判原理论》(1997，2004)；
《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2000，2006)；
《看得见的正义》(2000)；
《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2003)；
《程序性制裁理论》(2005)；
《法律人的思维方式》(2007)；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2007)。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刑事诉讼法学的回顾与反思
一、研究方法
二、理论体系
三、两种法律传统的冲突
四、制度成长的逻辑
五、证据法研究的困境
第二章 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范畴
一、刑事诉讼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的回顾
二、刑事诉讼价值
三、刑事诉讼目的
四、刑事诉讼构造
五、刑事诉讼阶段
六、刑事诉讼法律关系
七、刑事诉讼主体
八、刑事诉讼职能
九、刑事诉讼客体
十、刑事诉讼行为
十一、结论
第三章 刑事被告人权利的宪法化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二、中国宪法中的被告人权利
三、缺乏宪法约束的刑事诉讼法
四、不受宪法限制的司法解释
五、程序性违法的治理与宪法性权利的缺位
六、被告人权利宪法化的基本课题
第四章 程序正义理论
一、程序与程序的正当性
二、程序正义观念的起源
三、纯粹的程序正义：罗尔斯的分析
四、程序正义与当代的程序价值理论
五、研究程序正义问题的必要性
六、程序正义价值的独立性
七、程序正义与其他正义形态的关系
八、程序正义的基本构成要素
九、为什么要坚持程序正义
十、程序正义的限度
第五章 程序性制裁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程序性制裁的基本模式
三、宣告无效：程序法的独特制裁方式
四、为什么要选择宣告无效的制裁方式
五、程序性制裁的局限性
六、程序性制裁的未来
七、程序性制裁理论的体系
第六章 刑事诉讼纵向构造理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二、以裁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
三、“流水作业”的诉讼构造
四、“流水作业”构造的负面后果
五、可预期的诉讼构造改革
第七章 刑事审判前程序的整体构造
一、引言
二、刑事审判前程序之简要比较
三、中国刑事审判前程序的构造
四、中国刑事侦查程序的构造
五、中国刑事审判前程序的主要问题
六、走向一体化的审判前程序
第八章 量刑程序的独立性——一种以量刑控制为中心的程序理论
一、引言
二、量刑信息与定罪信息的不一致性
三、诉权对量刑裁判权的制约
四、公诉权内涵的必要延伸
五、作为独立辩护形态的量刑辩护
六、被害人对量刑过程的参与
七、量刑程序中的证据规则
八、结论
第九章 对抗性司法与合作性司法——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帕克和格里菲斯的诉讼模式理论
三、对抗性司法及其局限性
四、最低限度的合作模式
五、协商性的公力合作模式
六、私力合作模式
七、一种新的合作性司法哲学
附录 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一、引言
二、从对策到解释
三、基本的问题意识
四、实证方法的引入
五、法学学科的交叉研究
六、法律的生命有机体理论
参考文献
索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

章节摘录

版权页：近年来，这种通过援引大陆法理论来建构起来的“诉讼主体”、“诉讼客体”和“诉讼行为
”理论，尽管在形式上显得逻辑严密，并具有一定的法理思辨意味，但对于刑事诉讼理论的创新却没
有实质性的帮助。
其实，这种源自民法理论的概念和范畴，与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品格是格格不入的，当然也就没有特强
的说服力。
从本质上看，刑事诉讼法是一种公法、程序法，也是人权法，甚至可以说是宪法的适用法。
这种基本品格决定了那种建立在意思自治基础上的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很难直接适用于这一学科的研究
之中。
例如，对于诉讼主体理论，仅仅研究诸如“诉讼权利理论”、“诉讼行为能力”等问题，或许在民事
诉讼法学研究中还会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却没有太大空间。
其实，刑事诉讼法学所要解决的不是什么诉讼能力的问题，而是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也就是与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裁判者之间的平等交涉和理性对话的能力问题。
又如，对于诉讼客体理论，仅仅研究诸如“公诉事实的单一性”、“公诉事实的同一性”等问题也是
没有太强针对性的，在这一领域中，刑事诉讼法学所要研究的恰恰是公诉对裁判对象和范围的约束问
题，也是如何限制法院对同一行为进行双重审判和处罚的问题。
再如，所谓的“诉讼行为”理论，研究诉讼行为的分类、成立条件、生效要件等问题，其核心理念与
民事法律行为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过于注重行为主体的意思表示问题。
然而，刑事诉讼法学所要面对的主要不是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成立和生效问题，而是侦查行为、公诉行
为和裁判行为成立的要件问题，特别是在违反法律程序的侦查、公诉和裁判行为实施之后，司法机关
如何为其确定“制裁性法律后果”问题。
迄今为止，作为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集大成者，刑事诉讼的诸多理论概念和范畴受到了法学研究
者的普遍重视，它们被置于法学教科书的显要位置，被奉为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或者“原理
”。
一些年轻的学者更是沿着学术前辈的思路，将这些理论范畴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者作为基本理论
研究的重要突破点。
然而，这种研究主要属于对大陆法相关理论的回顾和总结，而很少能结合中国刑事诉讼的基本问题，
提出具有学术解释力的理论来。
而教科书中所记载的那些“刑事诉讼基本理论”，除了向读者介绍学术动向或者提供学术资料以外，
还能有多少实质性的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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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第3版)》是21世纪法学研究生参考书系列，“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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